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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1)收購聯合醫務控股有限公司的20%股權

(2)與UMP HEALTHCARE CHINA LIMITED成立合營企業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三月公告。

(1) 收購聯合醫務控股有限公司的20%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7月13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True Point及Pinyu（本公司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購股協議，據此，Pinyu已同意收購及True Point已同意出售

聯合醫務控股的20%股權，代價為1.8億港元。收購事項預期將於2015年7月16日完成。

收購事項完成後，True Point及本公司將透過Pinyu（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

有聯合醫務控股的80%及20%權益。

True Point、本公司、Pinyu及聯合醫務控股亦於 2015年 7月13日（交易時段後）訂立聯合

醫務股東協議，以規管有關聯合醫務控股及其附屬公司的事務。聯合醫務股東協議載

有一般條文，包括但不限於 (a)須 50%股東批准的事宜、 (b)須 75%股東批准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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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須股東一致批准的事宜及 (d)股份轉讓限制和轉讓股份時的優先權。此外，根據聯合

醫務股東協議的條款，聯合醫務控股的董事會應包括六名董事，其中一名應由本公司

提名。

(2) 與UMP HEALTHCARE CHINA LIMITED成立合營企業

於 2015年 7月 13日（ 交易時段後 ）簽立購股協議及聯合醫務股東協議的同時， True
Point、聯合醫務控股、UMP China、本公司、Pinyu及合營公司亦訂立合營股東協議，
據此，合營公司應於 2015年 7月 16日按面值向 Pinyu發行有關數目的股份，致使合營公

司分別由Pinyu及UMP China持有50%及50%權益。

收購事項完成及合營公司向Pinyu發行股份後，合營集團的所有成員公司將成為本公司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合營股東協議，合營公司將擁有總資本承擔人民幣1億元，其

中 Pinyu及UMP China分別以免息股東貸款的方式各自向合營集團出資人民幣 5,000萬
元，以撥支於中國京津冀地區按獨家基準成立門診診所以及設立合約醫藥業務及任何

聯合醫務控股及本公司可能同意的其他業務。據各方同意，聯合醫務醫療中心將於簽

立合營股東協議後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於北京成立三家自營診所以及於合營股東協

議日期起計三年內成立不少於十家診所（包括自營及聯屬診所）。上述診所將包括家庭

醫務所、特定的專科醫務所、牙科醫務所以及一間備有X光、超聲波及其他設備（如需

要）的健康檢查中心。上述診所將按照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國際聯合委員會）認
可標準及╱或相等的國際醫學認可標準設立。

本公司及聯合醫務控股將會各自為合營集團提供有關經營管理、醫護人員招聘及培訓

以及供應鏈等方面的支援。委員會（定義見三月公告）將為上述診所監管及培訓醫生及

其他醫護人員。該委員會包括本公司及聯合醫務控股各兩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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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務控股的公司架構

緊隨收購事項完成及合營公司轄下的合營企業成立後，聯合醫務控股的簡略公司架構如

下：

訂立購股協議、聯合醫務股東協議及合營股東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認為，成立合營公司轄下的合營企業為本公司進一步擴展至醫療產業的基本醫療分

部的重要戰略舉措。本公司和聯合醫務控股共同投資，在北京設立基本醫療網絡的決定，
符合政府提倡於分級醫療體系推廣民營資本參與醫療體系建設的有關政策。基本醫療網絡

的建立將有助於將急重症患者轉介給本集團二級及三級的醫院網絡，當中本公司醫護人員

及全面的醫療設施將有能力提供全面、完善的綜合醫療服務。香港資歷深厚的全科執業醫

生及醫護人員亦可向本公司目前門診網絡的發展及改進提供支援，為擴展本公司的診所服

務範圍奠下穩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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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相信發展診所網絡及向以北京為基地的企業及個人客戶推介健康管理計劃，將可

為未來在中國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奠下基石。聯合醫務控股已成為保險公司密不可分的合作

夥伴，在香港向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健康保險產品，並與保險公司合作為其會員提供個性

化及可負擔的優質醫療解決方案。本公司認為合營集團具有莫大的潛力，可作為在未來與

保險公司合作的平台，在中國推出具競爭力的醫療保險產品。

收購事項及合營公司的建立為本公司與聯合醫務控股的深度合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在支持

本公司延伸業務鏈及建設分級診療體系的同時，符合本公司與聯合醫務控股在分享產業資

源、醫護人員、經營優勢及市場推廣等方面的利益。收購事項對本公司及聯合醫務控股的

業務發展具有戰略價值。

因此，董事會認為，交易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聯合醫務控股的資料

聯合醫務控股是以香港為基地，在香港、澳門、北京及上海提供多元化醫療服務的健康管

理機構。聯合醫務控股的業務成立於 1990年，是由一眾對提供專業醫療服務充滿使命感的

醫生所創立。連同其合作方，聯合醫務控股擁有約 600個服務點，包括門診專科及牙科診

所、實驗室和影像中心，遍佈香港、澳門、北京及上海。聯合醫務控股及其合作方亦為本

地及國際企業以及保險公司提供行政管理服務。通過其多年的經驗，聯合醫務控股已經成

為一家香港領先的企業醫療解決方案供應商，向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醫療管理解

決方案。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聯合醫務控股及其合作方已為超過130萬人次提供門診及牙科

診症服務，服務廣泛的行業及政府機構部門。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概無與交易事項有關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按合計基準計算多於

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交易事項並不構成一項須予公佈的交易，且因此獲豁免遵

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的規定，而本公告乃本公司按自願基準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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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True Point（連同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聯合醫務控股、UMP China、聯合醫務醫療中心以及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均為獨立於本公

司以及其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及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Pinyu根據購股協議向True Point收購聯合醫務控股的20%股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維京群島」 指 英屬維京群島

「本公司」 指 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3年 2月 28日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公司」 指 鳳凰聯合醫務有限公司，一間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聯合醫務控股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合營集團」 指 合營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統稱

「合營股東協議」 指 True Point、聯合醫務控股、UMP China、本公司、Pinyu及合營

公司於 2015年 7月 13日訂立的股東協議，內容有關成立合營公

司轄下的合營企業以及規管合營集團的事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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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三月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3月18日的公告

「Pinyu」 指 Pinyu Limited，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以及在英屬維京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購股協議」 指 本公司、True Point及Pinyu訂立的協議，據此，Pinyu已同意收

購及True Point已同意出售聯合醫務控股的20%股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事項」 指 購股協議、聯合醫務股東協議及合營股東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

「True Point」 指 True Point Holdings Limited，一間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

「UMP China」 指 UMP Healthcare China Limited，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並為聯合醫務控股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聯合醫務控股」 指 聯合醫務控股有限公司，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在緊接簽立及完成購股協議前為True Point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

「聯合醫務醫療

中心」

指 UMP Medical Center Management Limited，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香港工業貿易署授出的「香港服務提供

者」證明書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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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務股東

協議」

指 True Point、本公司、Pinyu及聯合醫務控股於2015年7月13日就

與聯合醫務控股及其附屬公司有關規管事務所訂立的股東協議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梁洪澤

香港，2015年7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洪澤先生、徐捷女士、張曉丹先生、徐澤昌先生及江天帆先生；
非執行董事楊輝生先生及芮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國光先生、程紅女士、王冰先生及孫建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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